
附件1

川姜镇2024年农村环境长效管理考评细则

	序号
	评估

内容
	细分

项目
	权重
	计分办法

	1
	农村

环境

(20分)
	大环境
	20
	道路及两侧绿化带内有散落和漂浮垃圾的依程度不同扣0.5-4分。公共设施及公共区域（污水处理设施、健身器材、公厕、小游园、公共服务中心等）保洁不到位，设施脏乱，有垃圾、粪污及废水、有异味，物品置放杂乱，村部周边没有按箭头指示有序停车，发现一处不到位扣0.5-6分。田间地头排水沟成片林内有散落和漂浮垃圾的视情扣0.2-2分。村（居）农户（包括外来人口、贫困户、建档立卡户）家前、屋后、巷道、屋侧，有散落和漂浮垃圾和乱堆乱放的视情扣0.5-6分。无小广告乱张贴、乱喷涂现象、破旧褪色横幅、公益广告及时更新，发现一处不到位，扣0.2分。

	2
	末位

攻坚

（10分）
	末位攻坚
	10
	每月按时序上报末位攻坚问题清单（范围广、难度大、点位注重连片）、整改反馈、开展动态、文字材料等。未及时上报扣1分，未整治到位（标准高、力度大）扣6分，未做到长效管护（防止回潮）扣3分，根据情况扣分，扣完为止。

	3
	农村“厕所革命”（7分）
	户厕整治
	5
	改厕工作能够整村推进，旱厕排查全面。如未能整村推进，有旱厕未列入改厕计划，发现一处扣0.5分，扣完为止。改厕工作进度和质量按时序完成，未按时序完成，按比例扣分。以改厕为由搞违章建筑将一票否决。

	
	
	公厕管护
	2
	如有不对外开放的扣1分，未落实管护责任的扣1分，公厕等有粪污或污水溢出，散发异味的，每处扣0.5~1分，扣完为止。

	4
	农村生活垃圾治理

（10分）
	保洁质量、收集与清运
	4
	村级中转站未日产日清、有垃圾落地的视情扣0.5-4分，两个合并垃圾场的村居，出现问题按百分之二十、百分之八十占比扣分。

	
	
	垃圾桶管护与保洁
	4
	垃圾桶点位未及时清理、溢出散落的每个点位扣1分，垃圾桶明显脏污、破损、无盖的视情扣0.2-4分，扣完为止。偷倒垃圾每发现一次扣1分。扣完为止。

	
	
	垃圾分类

试点


	2
	实地抽查，有分类投放设施配置，但标识标志不规范、混合投放的，每项扣0.2分；未设置垃圾分类宣讲点扣1分；未开展宣传活动的，每项扣0.5分；未开展日常检查指导的扣0.5分，检查指导不到位的扣0.5分；无日常分类收运记录的扣0.5分，工业垃圾、生活垃圾未分类处置的各扣0.5分。扣完为止。

	5
	农村生活污水治理

（2分）
	污水处理周边环境
	2
	污水处理设施正常运行，周边环境卫生良好，如发现脏乱差一处扣0.5分。

	6
	村庄水环境治理

（6分）
	河道整治
	6
	河道沟塘整治到位，水面无浮萍，无有害水生植物，水系畅通、无阻水障碍物（坝、网簖、沉船）、无生活垃圾、黑臭水体及时整治到位，发现一处，扣1分；河岸整洁有序、无各类垃圾堆放，无新增违章搭建、无垦坡种植等现象，发现一处，扣1分；河道沟塘全部纳入长效管护，村级河长每月每旬及时完成巡河任务，发现问题及时闭环处置，未及时巡河、发现问题未处置的一次扣1分。

	7
	有机废弃物与废旧农膜农药肥料包装废弃物治理

（3分）
	秸秆综合

利用
	1
	秸秆临时堆放点选址规范、设置标识牌、封闭管理，落实安全管护，且秸秆综合利用达到95%以上的得满分。每减少3个百分点扣0.5分；秸秆堆放点设置不规范、有其他垃圾和杂物混入等，根据严重程度扣0.5分；发现1处秸秆入河扣0.5分有露天焚烧或乱丢弃被上级查实的该项不得分。

	
	
	畜禽粪污治理
	1
	规模畜禽养殖场粪污资源化利用率达100%及非规模养殖场、农户粪污资源化利用到位的得1分。随机抽查2个村民小组，每组抽查10户，每发现1处畜禽粪污入河扣1分；“三棚”占河、占道乱搭建及外观严重影响村容村貌的，发现一处扣0.5分。

	
	
	网点建设、清理与回收利用等
	1
	按规建立回收网点、储运中心，废旧农膜、农药、肥料包装废弃物得到清理与回收并建立台账的得0.5分；包装废弃物未及时转运、储运、处置，回收的扣0.5分。网点未实现规范化管理，农药、肥料包装废弃物乱抛，农膜乱堆放，回收点投放管理不到位的，视情况扣0.5分，扣完为止。

	8
	乡村规划与农房建设管理

（2分）
	农房建设管理
	2
	农房建设管理按规划实施的、有序开展农村房屋安全排查、农村危旧房整治，有破落建筑整治名录并落实整治的得2分，否则酌情扣分。随机抽查2个点位，每处抽查10户及周边，有明显无保护价值的破落建筑、残垣断壁的，视程度每户扣0.2~0.5分；村居主干道沿线影响村容村貌的违章建筑发现一处扣0.5分，扣完为止。

	9
	农村道路提档升级

（2分）
	“四好农村路”建设养护与路域环境整治
	2
	路面平坦完好无破损，路肩、边坡、排水沟整理到位，发现一处扣1分；路口以及拐弯处无遮挡视线障碍物，路牌、路标、警示标志齐全完好，发现一处不到位扣1分；路两侧杂草长时间未割除的、去杂，每条路发现一处扣0.5分；“四好农路”视缺绿和绿化管养不到位程度每条路发现一处扣0.5分。

	10
	农村公共基础设施管护与

农村公共设施安全隐患排查

（5分）
	管护机制
	1
	制订公共设施管护清单和管护标准，落实专门的管护队伍、管护资金，有年度督导计划、方案，按计划定期对管护工作进行督导的，得1分，否则酌情扣分。

	
	
	供水、照明、无障碍设施等
	1
	现场核查农村供水保障水平、村庄公共照明设施、无障碍设施建设到位的得1分；其他公共设施如有老旧破损现象的视老旧破损程度，每件设施扣0.2-0.5分。

	
	
	三线管护
	3
	农村三线杂乱无章，严重影响村容的，视情扣0.5-1分；三线架接严重不合理，有破损，存在明显安全隐患的，视情扣1-2分。

	11

	长效机制建立（每月随机送查，16分）


	制度落实
	1
	建立有制度、有标准、有队伍、有经费、有农民主体作用发挥、有督查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长效管护机制。落实 “五位一体”综合管护机制，制订符合本村实际的长效管护制度及村规民约，制度有漏项、缺项，相关制度明显不健全、不完善，村规民约中无人居环境相关内容或不全的，酌情扣分。

	
	
	明确标准
	1
	有年度任务清单，任务清单要有具体的落实方案，有专人负责相关项目推进，有具体的完成时限、标准及下一步长效管护落实情况。对管护范围和各项工作要求制定相应的标准，与保洁员或外包公司签订合同时，均在合同中明确工作标准，标准明确的得1分，否则酌情扣分。

	
	
	专项集中整治


	3
	根据整治月的每月安排进程开展活动，提供活动照片、开展情况、活动总结、宣传报道等。

	
	
	队伍建设
	4
	保洁队伍健全（人数不低于常住人口千分之二、年龄原则上不超过70周岁）的得2分，不到位的酌情扣分。村（居）农村人居环境工作应由专人负责，并明确包片干部的整治和督查责任，完善网格化管理，到位的得0.5分；管护人员的业务培训和安全培训每季度不少于1次的，得0.5分。

	
	
	发挥农民

主体作用
	1
	开展“美丽庭院”创评活动，根据评比频次、农户覆盖率、美丽庭院创评成效，区级五星示范户户数、市级示范户户数等酌情打分。

	
	
	
	2
	持续开展村庄清洁行动，以村民小组为单位开展星级清洁文明户与美丽庭院评比等活动，动态公布评比结果，与农户（含租户）、商户、企事业单位、大棚种植户、养殖户等各种责任主体签订环境整治与维护责任状，加大宣传力度。公示栏中要有相关内容，村电子屏、广播每月至少宣传一次人居环境工作，每村每季至少发布一篇信息报道。随机抽查2个点位，每个点位检查10户家前屋后及周边环境，及相关活动开展和责任落实、宣传等情况，有大棚种植的村居，至少检查2个主体。

	
	
	
	2
	每月至少开展一次星级清洁文明户评比活动，评比结果以组为单位，在集中居住区域、村道醒目处公示，或张贴星级牌，农户参评率在80%以上，并对星级进行动态管理。实地检查两个点位，每处检查10户以上，根据农户知晓率或星级户挂牌率、动态公示情况、农户家前屋后环境与星级匹配度等酌情打分。

	
	
	督查考核
	2
	常态化开展督查考核。村级安排人员对保洁员、外包公司等管护人员和队伍进行日常督查，村支书每天至少督查1次，分片干部每天至少督查1次。

	12
	上级交办问题（15分）
	交办整改数量和整改质量
	15
	根据市、区、镇级交办问题（不含考核）照片数量且整改及时到位，拍到一张分别视情扣2-3分、1-2分、0.5-1分。交办问题整改不及时到位的，市、区、镇级每张问题照片扣5分、3分、2分。扣完为止。

	13
	资料报送情况（2分）
	报送时效和质量
	2
	由镇人居办结合各项资料报送时效和报送质量，并综合日常工作往来情况进行打分（1分）。各村每个月至少要有一篇在川风姜韵公众号上的宣传报道，报道1分。


附件2

2024年农村人居环境专项整治月安排表

	序号
	名称
	推进月份
	备注

	1
	迎新春村庄清洁行动
	1月
	通人居办〔2023〕2号《关于进一步提升村庄清洁行动质效助力“三美一高”乡村建设的通知》

	2
	枯黄植物清理及以河养河集中投鱼苗行动
	2月
	另行通知

	3
	大棚区环境专项整治
	3月
	大棚区及周边沟渠生活垃圾、农业废弃物清理情况

	4
	原建档立卡户环境帮扶专项整治
	4月
	通人居办〔2020〕7号《关于推进农村贫困户人居环境整治提升的通知》

	5
	路肩种植专项整治
	5月
	另行通知

	6
	夏季秸秆禁烧禁抛
	6月
	通州区2023年秸秆综合利用和禁烧禁抛工作意见

	7
	破落建筑及附房、“三棚”专项整治
	7月
	重点整治主干道、精品线路沿线、沿河影响村容村貌的破落建筑及附房、三棚

	8
	沟塘等微小水体整治
	8月
	另行通知

	9
	“三线”专项整治
	9月
	通发改〔2022〕32号《2022年通州区农村公共基础设施管护工作评估细则》

	10
	重点点位问题排查专项整治
	10月
	按年度考核办法要求执行

	11
	秋季秸秆
禁烧禁抛
	11月
	通州区2023年
秸秆综合利用和禁烧禁抛工作意见

	12
	公共空间治理（乱搭乱建乱堆放）
	12月
	市委、市政府《关于做好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实施意见》


	附件3
人居环境末位攻坚行动方案
2024年川姜镇（）村（居）（）季度末位攻坚问题清单
月份

村居

地址点位

问题描述（3个表现最差、地毯式排查后问题最严重的）

问题照片

整改时间（当月5日前）

整改照片

1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2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3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    要求：各村居一季度一规划末位攻坚行动方案（点位清单）。在此基础上，

    每月将找出的3个表现最差、群众反响最强烈的环境卫生点位，于上月20

    日前上报当月末位攻坚问题清单，并于当月5日前将整改后图片、400字

    左右开展末位攻坚动态文字材料提交镇人居办。



 川姜镇党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2月27日印发


